


《绿色食品 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稻生产
操作规程》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团体标准的制定背景
水稻是我国第二大的粮食作物，水稻生产事关国家口粮安全、百姓福祉和社会稳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生产国和消费国，年均稻谷产量和消费量占世界近三成。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中，除青海省外，其他33个省均有水稻的种植。2024年全国水稻栽培面积约2901万公顷，产量约20753万吨，栽培面积超过170万公顷的省份有黑龙江、湖南、江西、江苏、湖北、安徽、四川、广东、广西。
水稻病虫害的发生与当地的气候、生产方式、防治措施等有关，不同地区病虫害发生具有较大差异。长江中下游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特点是冬季温和少雨，夏季高温多雨。这种气候对农业生产特别有利，所以长江中下游地区工农业都十分发达。绿色食品水稻需按照绿色标准进行生产，其生产的产地环境选择、投入品使用、病虫害防治都比常规水稻生产要求更严格。水稻生产传统的化学防治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破坏生态平衡，长期使用同一种农药会导致病虫害产生抗药性，降低防治效果，过度依赖农药会导致农产品中农药残留超标，影响食品安全。病虫害绿色防控以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为目标，采取生态控制、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科学用药等环境友好型措施来控制有害生物，是实施农药零增长的重要途径，也是新时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水稻病虫害大都具有跨区流行、突发暴发、致灾性强等特性，目前防治系统不够完整、防治手段不够绿色高效，影响水稻的产量和质量，因此，制定水稻全程质量控制的生产操作规程和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对提高水稻安全生产水平、促进水稻产业绿色高质高效发展尤为重要。
为规范长江中下游地区绿色食品水稻生产主体生产行为，亟须制定区域性绿色食品水稻生产操作规程团体标准，指导生产主体按标生产，实现绿色食品水稻的标准化生产和绿色防控。为此，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安徽省绿食品管理办公室、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等单位，按照绿色食品相关产品标准、《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绿色食品 储藏运输准则》等，总结制定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绿色食品水稻生产过程控制的关键技术操作规程，经多地绿色食品水稻生产主体试验示范有效地提高了水稻的标准化生产水平，解决了农药超标的难点、堵点问题，提高了水稻生产效益和经济效益，为此，按照国家相关标准的制定要求，形成了《绿色食品 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稻生产操作规程》团体标准的报审稿，在规程制定过程中，突出增强绿色食品的质量标准要求、增强生产操作过程中的可操作性，有效地提升了标准使用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也为促进长江中下游地区绿色食品水稻生产提供技术支持与标准要求，为绿色食品水稻生产主体的标准化、规范化生产提供依据。
二、团体标准的任务来源、起草单位、起草人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绿色食品协会《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关于印发2026年35项绿色食品生产操作规程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中绿协〔2025〕5号）文件要求，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安徽省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等单位承担《绿色食品 华南地区水稻生产操作规程》制定工作。
（二）起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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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起草人
*
三、团体标准的编制情况
（一）文献收集和调研
1.查阅了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绿色食品水稻绿色防控技术指南》《水稻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规范》和《水稻生产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等生产相关技术规范；
2.根据国家标准《粮食作物种子 第1部分：禾谷类》绿色食品相关产品标准、《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绿色食品 储藏运输准则》作为技术性参考依据；
3.对安徽、江苏、河南等地区的绿色食品水稻生产实际进行了调研和分析，注重绿色食品水稻生产的关键技术点控制和实际可操作性。
（二）工作过程
本团体标准的制定拟经中心内部研讨、成立标准起草组、标准立项、资料收集调研及起草、公开征求意见、标准修改完善、专家审定等七个环节。
1. 2025年12月  内部研讨
2025年12月，中心先后组织标准方面专家及相关处室人员召开研讨会，初步制定了绿色食品生产操作规程工作方案，确定中国绿色食品协会为归口单位，拟定了首批制定的35项规程名单。
2.2026年1月-2月 成立标准起草组
2026年1月-2月，在研讨会的基础上，中心确定了各项规程的分工、进度计划，并成立了标准起草组。其中，《绿色食品 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稻生产操作规程》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安徽省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等单位共同承担起草。
3.2026年2月  标准立项
按照团标制修订工作相关要求，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经过研讨，同意立项首批35项绿色食品 生产操作规程，并于2026年2月6日印发《2026年35项绿色食品生产操作规程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
4.2026年2月至4月，资料收集调研及起草
2月到4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先后查阅收集各方面的资料、标准及文献，并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分析；通过电话、微信等与相关人员进行了调研，进一步掌握了绿色食品大豆生产的关键技术环节，并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5. 2026年4月-5月  公开征求意见
标准起草工作组将征求意见稿报送中国绿色食品协会，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在协会官网、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对《绿色食品 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稻生产操作规程》公开征求意见。
6. 2026年5月  标准修改完善
根据征求意见情况，修改完善标准文本，形成送审稿。
7. 2026年6月  标准审定
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组织专家对标准送审稿进行专家评审，标准起草组结合专家审定意见进一步完善标准，形成报批稿。
四、团体标准的编制原则与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严格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编制。坚持先进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相统一的原则。充分利用已发布实施的相关标准和核心期刊发表的相关文献，优化提炼，编制完成绿色环保、防控高效、操作简单的华南地区绿色食品水稻生产操作规程。广泛征求生产、科研、教学、推广、质检等相关部门专家的意见。
（二）主要内容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绿色食品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稻生产操作程序，规定了产地环境、品种选择、培育壮苗、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收获贮藏、生产废弃物处理及生产档案等阶段的操作方法。
本规程适用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和重庆的绿色食品水稻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主要涉及必须引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GB 4404.1  粮食作物种子 第1部分：禾谷类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NY/T 419  绿色食品 稻米
NY/T 1056  绿色食品 储藏运输准则
3. 产地环境质量
产地环境质量应符合NY/T 391的规定。选择生态环境良好，空气清新、水质纯净、土壤未受污染、农业生态环境良好的平原或丘陵；土壤肥力中上等；产地周边没有金属或非金属矿山，地表水、地下水水质要清洁无污染；周边水域或水域上游没有对该产地构成污染威胁的污染源；满足水稻生产温度、光照和灌溉水条件。
4. 茬口类型和栽培方式
长江中下游地区跨度较大，从安徽省到上海市距离约500公里，地形地貌也不尽相同。因此，根据种植地自然环境条件和前茬种植情况，选择单季稻或双季稻。根据机械化条件，选择毯苗机插和钵苗机插、塑盘抛秧和无盘旱育抛秧、人工育插、机条播或机穴播栽培方式。
5. 品种选择
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绿色食品水稻品种选择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种子质量要求和推荐品种3个方面进行明确的标准要求。
选择适宜本区域种植的优质、抗逆性强、高产水稻品种。常见品种有，中稻品种：徽两优6号、皖稻153、新两优6号等；单晚稻品种：宁粳4号、南粳9108、武运粳23等；双早稻品种：中嘉早17、中早39、浙辐203等；双晚稻品种：镇稻18、武运粳31、苏秀867等；再生稻品种：准两优608、丰两优香1号等。
种子质量符合GB 4404.1的规定。
5.种子处理
规定晒种、拌种和种子催芽等生产技术过程。
6. 育秧、整田、移栽
规定了播种量、整田、播栽期和秧龄及移栽密度等方面的生产技术过程。其中给出了不同育秧方式和水稻类型选择适宜的播种量和单季、双季稻的播栽期。
7. 田间管理
规定了水浆管理和原则和方法，施肥的原则和方法，同时针对单季和双季稻及再生稻做了具体区分。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4]8. 病虫害防治
规定了病虫害防治原则、主要病虫害种类和相应的农业措施、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措施。生产中应按照“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在做好种子检疫和病虫害田间监测的基础上，针对水稻不同生育期主要病虫害发生特点，优先采用农业措施、物理防治、生物防治，辅之以科学合理的化学防治的绿色防控技术，实现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和优质安全生产。
病害：稻瘟病、纹枯病、稻曲病；虫害：二化螟、稻纵卷叶螟、稻飞虱。
农业防治：选用抗性强的品种，品种定期轮换，保持品种抗性。合理耕作，轮作换茬，冬闲田种绿肥作物，耕作除草，打捞残渣，合理施肥、培育壮秧、健身栽培，减少有害生物的发生。
物理防治：采用黑光灯、色光板、频振式杀虫灯等物理装置诱杀。在稻飞虱或稻蓟马发生田块，利用黄板（蓝板）黏虫板诱杀；或用捕虫器具捕杀稻蓟马；根据害虫趋光性特点，每15亩安装1盏黑光灯或频振式杀虫灯诱杀螟虫和稻纵卷叶螟成虫。
生物防治：利用及释放天敌（赤眼蜂等）控制有害生物的发生；同时要保护天敌，严禁捕杀蛙类，保护田间蜘蛛；通过选择对天敌杀伤力小的低毒性农药，避开自然天敌对农药的敏感期，创造适宜自然天敌繁殖的环境。使用香根草、性诱剂控制二化螟、稻纵卷叶螟的发生和危害，采取稻鸭共育，稻田养鱼（蟹、虾）等方式控制虫害的发生。
化学防治：选择秧田期和破口期前后两次用药、总体防治。秧田期，注意防治二化螟、稻蓟马；分蘖到拔节期防治二化螟、大螟、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白叶枯病等；拔节期到孕穗期防治稻苞虫、稻纵卷叶螟、稻瘟病、纹枯病；孕穗到抽穗期防治稻纵卷叶螟、稻苞虫、二化螟、稻曲病、稻瘟病；始穗期至齐穗期防治穗颈瘟和白叶枯病；灌浆期防治稻褐飞虱。并给出了具体措施（附录A）
杂草防治：优先选择农业防控、生态生物防控、机械物理防控，科学开展化学防控。
9. 收获贮藏
规定了水稻适宜收获时期，烘干和储藏要求。
10. 生产废弃物的处理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农药包装袋、包装纸、塑料/玻璃瓶等应该统一回收，妥善处理，不能随地丢弃，以免污染环境和对人、畜产生危害；产生的副产品包括秸秆、垄糠、米皮糠等应综合利用；收获后的秸秆严禁焚烧、丢弃，提倡秸秆全量还田或者秸秆综合利用。
11.生产档案
建立水稻生产档案，明确记录内容，如产地环境条件、生产技术、肥水管理、病虫草害的发生和防治、收获、储藏等情况。所有记录应真实、准确、规范，并可追溯。档案记录应至少保存3年，资料应有专人保管。
12. 附录A
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以表格的形式列举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绿色食品水稻生产主要病虫害防治推荐农药使用方案，包括水稻主要病虫害的防治对象、防治时期，使用的农药名称、使用剂量、施用方法、安全间隔期和每季最多使用次数。
技术小组对我国水稻登记用药和绿色食品水稻允许使用农药进行了整理和汇总（见表1），但由于农药种类处于不断更新变化的动态状态，生产主体可登录“中国农药信息网”（http://www.chinapesticide.org.cn/zwb/dataCenter），查询最新的防治水稻病虫害
长江中下游地区  绿色食品水稻生产主要病虫草害
化学防治方案
	防治对象
	防治时期
	农药名称
	使用剂量
ml(g)/亩
	施用方法
	安全间隔期（天）

	稻瘟病
	发病初期、破口前、齐穗期
	35%嘧菌酯悬浮剂
	10mL~15mL
	喷雾
	14

	稻曲病
	孕穗期至成熟期
	430克/升戊唑醇悬浮剂
	10mL~15mL
	喷雾
	21

	纹枯病
	发生初期
	25%丙环唑水乳剂
	30mL~40mL
	喷雾
	40

	稻飞虱
	秧田期至成熟期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5g~20g
	喷雾
	14

	螟虫
	秧田至抽穗扬花期
	8000IU/微升苏云金杆菌可湿性粉剂
	200g~300g
	喷雾
	/

	
	孕穗至灌浆期
	200克/升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
	7mL~10mL
	喷雾
	7

	
	发生期
	3.6%杀虫双大粒剂
	1000g~1250g
	撒施
	14

	稻田杂草
	移栽前
	330克/升二甲戊灵乳油
	150mL~200mL
	喷雾
	45

	稗草/千金子
	杂草2～3叶期
	40%氰氟草酯可分散油悬浮剂
	15mL~20mL
	喷雾
	每季使用1次

	一年生杂草
	禾本科杂草2～5叶期
	15%氰氟草酯水乳剂
	35mL~50mL
	喷雾
	每季使用1次

	阔叶杂草及莎草科杂草
	杂草2～5叶期
	480克/升灭草松水剂
	150mL~200mL
	喷雾
	每季使用1次

	注：农药使用以最新版本NY/T 393的规定为准。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国际国外同类标准采标情况。
六、标准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情况
无。
七、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水平，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无。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标准起草组   
2026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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